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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持續辦理現場勘查，評估相關管制措施

之實際操作狀況與技術管制之可行性，不斷檢討修正，採分

階段持續強化 CEMS 監測管理措施，業於 108 年 4 月 12 日、

10 月 15 日完成 2 階段預告 CEMS 管理辦法修正作業，並於

同年 11 月 6 日邀集經濟部工業局、公私場所、環保團體等共

同討論修正草案，廣納各界意見，修正重點包括： 

(一)新增 DAHS 系統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審查機構完成審

查測試程序，透過中央主管機關委託專業審查機構，進行

DAHS 系統程式碼之技術性審查，確認是否暗藏違法程式。 

(二)新增監測設施訊號平行比對測試程序，地方主管機關可至工

廠監測儀器後端直接安裝資料收集設備，收集儀器訊號傳輸

資料，平行比對工廠連線傳輸數據與地方主管機關自行收集

監測數據是否一致，確保監測數據之傳輸一致性與準確性。 

(三)新增 CEMS 監測數據造假之公私場所，其監測設施應每 2

年送交第 3 方認證單位或學術單位進行審查，強化管制之量

能。嗣於 109 年 4 月 8 日完成第 2 階段 CEMS 管理辦法修

正發布作業。 

二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已依據本院糾正案文檢討後表示，為提升

修法作業效率，該署後續辦理相關法規修正時，將評估各項

管制作業之急迫性與時效性，先就可立即施行項目辦理修

正，亦將持續滾動式檢討相關法規制度，以落實各項管制作

業之一致性。 

三、 配合 CEMS 管理辦法之修正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持續針對

地方主管機關辦理法規及查核之教育訓練，促使地方主管機

關掌握法規修正內容，據以執行 CEMS 管制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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